
附件 1 

求才機構 國軍花蓮總醫院 

名額 113年度菸害暨檳榔防制整合計劃臨時部分工時人員一名 

聯絡地址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 163號 

聯絡電話 03-8263151轉 815820或 03-8262519 

傳真 03-8261370 

聯絡人 陳葦紜 小姐 

工作內容 一、配合軍醫局及國健署辦理菸檳計畫相關行政事項。 

二、協助本院門(急、住)診病患戒菸就診、衛教及成果追蹤

等工作。 

三、協助召集本院無菸醫院工作小組成員定期召開會議，彙

整會議記錄。 

四、定期統計及提報計畫成果等資料，並分析其成效。 

五、配合計畫不定期辦理院內(外)之衛教等相關活動。 

六、院區無菸環境稽查及勸戒作業。 

七、協助進行自評及外部稽核作業。 

八、業務所需之臨時交辦事項。 

工作待遇 僱用薪資(時薪):每小時新臺幣 183元。 

福利 享勞健保、公提退休金。 

上班時間 上午 0800-1200時、下午 1330-1730時，自通知日起至計畫經費用

畢。 

※每日以 8小時為原則，按時計酬。 

※本院得視計畫進度及人力需求狀況適度調整助理工作地點及時間。 

※錄取人員需配合本院活動調整工作時間。 

求才期間 至 113.2.23(五)1200時止 

考試時間 113.2.26(一)1000時 

考試地點 國軍花蓮總醫院行政大樓 2F第二會議室 

求才條件 1. 報名資格條件: 

(1) 學歷：高中職(或以上)學歷畢業，具電腦相關證照者

為佳。 

(2) 經歷：以有參與衛生福利部計畫經驗者為優先考量。 

(3) 性別及年齡：不拘。 

2.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辦理進用： 

(1) 犯內亂、外患、不能安全駕駛、賭博罪或刑法妨害風化

罪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貪污治罪條例、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罪，經有罪判決、緩起訴處分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2)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經有罪判決、緩起訴處分確定

或受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或受行政裁罰確定。 

(3) 受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4)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非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滿二十年者或香港及澳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非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 

(5) 違反國籍法規定者。 

3. 意者請檢附畢業證書影本、3個月內公立或地區級以上

醫院體檢表(含胸部 X光、B型肝炎、水痘、麻疹及梅毒等

之檢驗報告)、工作經歷證明影本及相關證照影本等資料，

於時限內逕寄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號，國軍花蓮總醫院

行政組林貴珠小姐收(並請註明應徵職務及聯絡電話)，證件

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附件 2 

國軍花蓮總醫院臨時助理招考考試委員名冊 

職 稱 級 職 姓 名 職 掌 備 考 

主 任 委 員 少 將 院 長 吳 勝 堂 擔任總評事宜  

副主任委員 上校副院長 曾 豐 仁 協助總評事宜  

委 員 
上校企劃室

主 任 
林 聖 捷 協助總評事宜  

委 員 
醫 勤 組 

中 校 組 長 
張 冠 群 

協助總評及督導評審監考

作業 
 

委 員 
行 政 組 

中 校 組 長 
陳 衍 良 擔任資格審核作業  

委 員 少校監察官 陳 咨 璇 擔任資格審核及監察作業  

委 員 少校醫政官 陳 葦 紜 擔任面試評審作業  

委 員 少校醫政官 陳 靖 雯 擔任面試評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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